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相關
法令及再利用機構運作注意事項

北部場：108年06月12日(三)

中部場：108年06月10日(一)

南部場：108年06月13日(四)



簡報內容

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條文內容及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二、再利用運作及注意事項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

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再利用相關法規資訊查詢及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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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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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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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8年5月20日經工字第10804602070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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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1條 法源依據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適用範圍及

用詞說明

 事業：廢清法第2條第5項以經濟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

 再利用：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

材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本部

認定之用途行為。

 再利用機構：以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或依法律規定免辦理登記

之農工商廠(場)為限。

第3條 再利用途徑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事業自行於廠(場)內再利用。

二. 逕依附表所列之種類及管理方式進行再利用。

三. 經本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

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

 屬本法第31條第1項公告之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審

查核准後，始得進行再利用；非屬公告之事業者，得自行於廠

(場)內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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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內自行再利用 廠(場)內自行處理

回原生產
製程

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敘明
,並經主管機關查核准;非屬
公告事業,得自行再利用

依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
管理辦法,申請自行處理許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則」

符合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公告之再利
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於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中敘明,並經
主管機關查核准;
非屬公告事業,得

自行再利用 屬公告應設置
事業技術人員事業，
且符合「處理」定

義規範註

毋須申請自行
處理許可,惟應
於廢棄物清理
計劃書中敘明,
並經主管機關
審查核准

註：依環保署106.3.27環署廢字第1060021616A號令「核釋事業自行清除處理
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其處理之定義範圍」，指「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二條規定熱處理法、掩埋法之處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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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4條

附表再利用

種類新增申

請方式

附表所列之種類，得由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所屬產業公會，檢具下

列文件，送本部審查核准後列入附表：

 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包括名稱、來源、主要成分及有害特性

說明。

 國內產生及運作現況：包括過去三年相關事業產生量及用途。

 再利用技術說明：包括再利用原理及替代用料說明、再利用製

程及質量平衡圖、再利用設施、污染防治、再利用產品品質及

用途。

 經濟可行性評估：包括再利用成本、再利用產品市場價格及供

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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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

5

條

個案許

可申請

文件

第

6

條

通案許

可申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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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7條
許可申請

補正時程

 書面審查：內容資料欠缺者，本部應於10個工作日內通知限期補正。

 實質審查：得邀集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及相關主管機關實質審查，必要時，

得進行現場勘查；其內容資料應修正者，本部應通知限期修正申請文件。

 限期補正加計修正申請文件之總日數：不得超過90日，但屬無國內外實

廠實績之個案再利用許可申請者，不得超過120日。

第8條

通案改個

案申請及

許可駁回

 本部審查通案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時，得審酌其前案許可期間之環保稽

查取締改善紀錄、追蹤查核改善情形及其他必要事項，要求再利用機構

改以申請個案再利用許可。

 應予駁回許可申請之情形：

一、經通知限期補(修)正，屆期未補(修)正。

二、補正加計修正之總日數違反第7條規定。

三、前案許可期間經查未依再利用許可文件內容之檢測項目及頻率進行再利

用產品之檢測，或其檢測結果未符合再利用許可文件內容累計達3次。

四、再利用許可申請期間，因違反環保法令經移送刑罰或受各級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處按日連續處罰、停工、停業、勒令歇業、撤銷、廢止許可證。

五、經實質審查，不具再利用可行性。

※自原再利用許可期限屆
滿次日起，1年內不得再
提出該再利用許可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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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9條
個案許可文件

記載事項

一. 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個案許可)

二. 再利用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

三. 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種類(代碼)、名稱及用途。

四. 事業廢棄物許可再利用數量。

五. 核發日期及許可期限。

六. 其他經本部規定事項。

第10條
通案許可文件

記載事項

第11條
許可文件通知

機關

本部核發再利用許可文件，應副知事業及再利用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再利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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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12條

通案再利用

許可機構與

事業訂定契

約書

 契約簽訂時間：經營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業務前。

 備查時間：訂定契約書之次日起30日內。

 備查機關：經濟部，並副知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業位於科學工業園區內，應另副知該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變更契約書內容或終止契約時，亦同。

 契約書記載事項依第18條第3項規定辦理。

第13條
許可展延申

請方式

 許可期限：3年為限。

 展延申請時機：許可期限屆滿日前之4個月至6個月間。

 展延申請方式：依第5條或第6條規定申請，每次展延以3年為

限。

 逾期未展延案件之許可效力：許可屆期即失效，不得從事再

利用業務；如欲繼續從事再利用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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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14條

許可變更需

重新申請之

情形

一. 事業廢棄物種類、名稱、屬性或來源製程變更。

二. 事業廢棄物實際再利用總數量逾許可再利用總數量百分之十。

三.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原理改變。

第15條

再利用許可

變更需報請

核准之情形

一. 個案許可再利用機構所收受各事業之許可再利用數量。

二. 通案許可再利用機構於總許可再利用數量不變情況下，所收受

各廢棄物種類之許可再利用數量。

三. 試驗計畫之試驗期間。（以一次為限）

四. 事業廢棄物進廠管制方式或允收標準。

五. 進廠事業廢棄物之貯存容量。

六. 再利用流程或設施。

七. 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清理方式。

八. 產品名稱、用途或品質標準。

九. 停(歇)業時未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十. 產品庫存量超過貯存容量時之處理計畫。

十一.再利用作業期程。

十二.產品檢驗項目、方法或頻率。

十三.其他經本部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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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

16

條

再利用許

可變更需

送備查之

情形

 備查時間：自變更事實發生次日起30日內。

 變更須備查情形：

一. 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之名稱、地址或負責人。

二.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費支付方式。

三. 清除方式。

四. 清除機構或車輛。(清運車輛屬依公告應裝置即

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規定，經審

驗機關審驗合格者，清除機構及清運車輛之變

更免備查)

五. 進廠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

六. 污染防治方式、設施或規格。

七. 產品貯存方式。

八. 減少個案、通案許可再利用數量。

第

17

條

清除方式

 除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另有規定外，清除

方式如下：

一. 自行清除。

二. 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三. 委託公民營清除機構清除。

Hint

依「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

第11條，「自行清除」指：

1. 以自有設施清除所產生之

事業廢棄物。

2. 以自有設施合併清除法人

所屬各事業所產生之事業

廢棄物。

3. 租用合法運輸業車輛清除

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事業應隨車派員監控管

理，並攜帶屬該事業員工

之證明文件）。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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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18條

契 約 書

簽 訂 及

其 應 記

載事項

 事業機構於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清除機構（合法運輸業或

領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簽訂契約

書。

 契約書應包括有效再利用檢核證明文件、汽車運輸業營業執照或公

民營清除機構許可證之影本，並記載下列事項：

一. 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清除或再利用量。

二. 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三. 契約書有效期限。

四. 清除或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清除或再利用

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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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

19

條

紀

錄

及

留

存

角色 紀錄事項 備註

事
業

一. 廢棄物送往再利用機構之日期、種類、名

稱、數量、再利用用途及再利用機構名稱

二. 依辦法附表或許可文件內容進行檢測之日

期、檢測方法及結果（得以委外檢測報告

為紀錄）

 再利用製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

防治操作情形紀錄排除對象：

一. 僅以商業再利用機構資格收受事

業廢棄物

二. 僅收受附表編號5廢酒糟酒粕酒

精醪、編號12菸砂、編號13蔗渣

或編號14蔗渣煙爐灰之再利用。

三. 僅將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

當作原料

 紀錄與相關憑證及檢測報告應妥善

保存3年，留供查核

 本部得要求事業及再利用機構提報

紀錄與相關憑證。

再
利
用
機
構

一. 再利用之日期、種類、名稱、數量、再利

用用途、事業名稱、剩餘廢棄物之處置、

再利用製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

作情形。

二. 依辦法附表或許可文件內容進行檢測之日

期、檢測方法及結果（得以委外檢測報告

為紀錄）

三. 再利用產品銷售流向與數量（產品未直接

售予最終使用者，本部得要求將再利用產

品經其他機構轉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

向與數量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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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紀錄 用電量紀錄

污染防治操作紀錄(I) 污染防治操作紀錄(II)

範例：用水量、用電量與污染防治操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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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申報聯單

剩餘廢棄物

範例：剩餘廢棄物之處置紀錄

免連線申報種類須連線申報種類

銷售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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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磅單
統一
發票

出貨單收據

範例：再利用產品相關憑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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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0條 再利用申報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本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相關規定辦理申報。

 再利用機構對於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應依第21條規定辦理申報。

 依許可文件內容進行相關檢測之紀錄，應依第22條規定辦理申報。

第21條

再利用產品

營運紀錄申

報

 申報時間：每月10日前申報前月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申報內容：銷售對象、證號、地址、產品代碼及名稱、銷售量、事業

廢棄物代碼、名稱及使用量與前月底之再利用產品庫存量(如無再利用

產品銷售，亦應申報庫存量或無庫存)。如發現申報內容與事實不符，

應立即上網補正。

 設施故障無法按時申報之因應：於24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向本部報備並

作成紀錄；並於修護完成1日內補行連線申報。

 經主管機關解除列管/關閉申報權限之因應：於每月10日前將前月再利

用產品之營運紀錄，以書面方式提報本部及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再利用機構終止再利用業務或經主管機關解除列管，且廠(場)內已無

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及其再利用產品庫存量者，得以書面方式提報相關

證明文件，送本部同意後，免依本條規定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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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1條

(續)

再利用產

品營運紀

錄申報

 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申報排

除對象：

一. 僅再利用廢酒糟、酒粕、

酒精醪、菸砂、蔗渣及蔗

渣煙爐灰產製再利用產品。

二. 無再利用產品產出。

三. 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

程當作原料所產製之產品，

且該製程無再利用其他事

業之廢棄物。

四. 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產製依

商品檢驗法第三條公告規

定應辦理檢驗之產品。

五. 其他經本部同意。

Hint

依商品檢驗法公告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查詢方

式：

連線至標檢局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

(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uqiIndex.

do)，點選「應施檢驗商品查詢」查詢。倘無

法判定時，可點選「商品品目查詢/申請作

業」，檢附型錄、照片及填妥相關說明申請

查詢。

應施檢驗商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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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2條

再利用許可

相關檢測申

報方式規定

 申報時間：每月10日前申報前月依許可文件內容進行再利用運

作相關檢測之紀錄。

 申報內容：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允收標準之相關檢測項目、方法、

頻率與檢測結果、污染防治相關檢測項目、方法、頻率與檢測

結果、再利用產品檢測項目、方法、頻率與檢測結果。

 設施故障無法完成申報之因應：於24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向本部

報備並作成紀錄；並於修護完成1日內補行連線申報。

第23條 追蹤查核

 本部得派員或委託相關機構進行再利用之追蹤查核，或要求提

供再利用運作有關資料及說明。

 事業及再利用機構應配合提供相關資料及說明，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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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4條

再利用許可

廢止及暫停

營業

 許可廢止時機：

• 主動：再利用機構欲終止廢棄物再利用業務。

• 被動：

一. 再利用機構喪失從事業務能力。

二. 一年內無從事本部所轄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業務。

三. 再利用機構同時經營廢棄物處理業務時，其廢棄物再

利用項目與廢棄物處理許可證許可項目相同。

 暫停營業1個月以上者，應於滿1個月後15日內，檢具相關

資料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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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5條

得令停止收

受廢棄物及

銷售或運送

再利用產品

本部得令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之時機：

• 直接令再利用機構停收，並要求限期改善：

一. 事業廢棄物來源、再利用用途、再利用作業期程或再利

用產品項目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

二. 廠內無具備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應有之設

備。

三. 再利用產品規格不明、品質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所列品

質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

四. 規避、妨礙、拒絕配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之追蹤查

核，或拒絕提供再利用運作有關資料及說明。

• 限期改善，如未改善，始令再利用機構停收：

前項以外違規事項。

恢復收受：檢具改善情形證明文件或說明資料報請本部核准後，

始得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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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5條

(續)

得令停止收

受廢棄物及

銷售或運送

再利用產品

本部得令停止銷售或運送再利用產品至使用地點之時機：

• 下列情形之一，經本部要求限期改善或提出補充說明而未改善或

釐清者：

一. 再利用產品規格不明、品質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所列品質規

定或許可文件內容。

二. 再利用產品銷售對象資格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規定或許可文

件內容。

三. 再利用產品使用用途不明、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

內容。

四. 未依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取得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

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面文件。

五. 再利用產品送達數量超過產品買賣契約書所載數量或該工程

設計需求量。

六. 規避、妨礙、拒絕配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之追蹤查核，

或拒絕提供再利用運作有關資料及說明。

恢復收受：檢具改善情形證明文件或說明資料報請本部核准後，始

得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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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6條

得廢止再

利用許可

之違規情

形

 本部得廢止再利用許可之違規樣態：

一. 申報資料內容與事實不符。

二. 未依許可文件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進行再利用，經本

部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三. 未依第14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四. 許可期間內違反第12條、第15條、第16條或第19條至第23條

規定，經本部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五. 其他違法情形，經本法中央主管機關或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違反前項情事且經本部廢止許可再利用者，於3年內不得以相同

或類似機構名稱申請該業務許可；其負責人於3年內不得重新申

請為再利用機構之負責人。

 自廢止處分書送達之日起，不得再從事廢棄物再利用業務。已

收受之未再利用及再利用後之廢棄物，依本法相關規定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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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內容

第27條 再利用輔導

本部得委託相關機構輔導事業及再利用機構辦理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技術提升、技術轉移及其他相關事項，並協助再利用

機構建立產品品質及技術規範。

第28條
涉及輸出入

之適用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涉及輸入輸出者，不適用本辦法，應依本

法第38條規定辦理。

第29條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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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108年1月1日起以網路申報方式取代書面記錄及備查

，修正相關運作管理規定。(共3項)

 修正再利用用途名稱。(共16項)

 酌作再利用機構應具備資格文字修正。(共16項)

 增列再利用種類之用途及相對應之運作管理規定。(共4項)

 修正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共1項)

 刪除再利用種類之用途，改以許可方式加嚴管理。(共2項)

 明定鋼液保溫材料原料用途應具之設備，並限制其再利

用產品銷售對象。(共1項)

 修正再利用種類之事業廢棄物來源規定。(共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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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再利用用途名稱一致性，修正再利用用途，並明定

再利用產品品質規範。(共1項)

 修正水泥原料用途者應具之設備。 (共1項)

 明定再生潤滑基礎油產品應符合之品質規範。(共1項)

 為推動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增訂再利用種類及其管理方

式。(共2項)

 修正熱壓膨脹試驗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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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108年1月1日起，附表「編號1、煤灰」、「編號6、廢鑄砂」及

「編號9、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有關再利用產品銷售使用情形紀錄

及再利用運作相關契約書、檢測之採樣通知與檢測報告等，改以網

路方式申報，爰刪除原書面記錄及備查相關運作管理規定，並明定

申報日期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以符合實務運作。

以電弧爐
煉鋼爐碴
再利用產
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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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煤灰(底灰) 編號3、廢白土 編號6、廢鑄砂
編號7、

石材廢料(板、塊)

編號8、石材礦泥
編號9、

電弧爐煉鋼爐碴(石)
編號10、

感應電爐爐碴(石)
編號11、

化鐵爐爐碴(石)

編號29、
廢沸石觸媒

編號32、淨水污泥
編號33、

高爐礦泥、轉爐礦
泥及熱軋礦泥

編號37、
旋轉窯爐碴(石)

編號38、淨水軟化
碳酸鈣結晶

編號40、氟化鈣污泥 編號46、廢噴砂 編號47、廢壓模膠

 再利用種類作為水泥原料取代，其再利用製程應經水泥

窯高溫鍛燒，為使用途更臻明確，爰將下列再利用種類

之「水泥原料」再利用用途修正為「水泥生料」。

2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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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3/17)

編號2、廢木材 編號3、廢白土
編號5、廢酒糟、
酒粕、酒精醪

編號7、
石材廢料(板、塊)

編號8、石材礦泥 編號12、菸砂 編號13、蔗渣 編號14、蔗渣煙爐灰

編號15、製糖濾泥 編號16、食品加工污泥 編號17、釀酒污泥 編號20、廢矽藻土

編號39、淨水軟化碳
酸鈣結晶

編號42、紡織殘料 編號43、植物性廢渣 編號44、動物性廢渣

 再利用種類作為有機質肥料原料、有機質栽培介質原料用

途者，酌作再利用機構應具備資格規定文字修正。

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原料及有機質栽培介質原料用途者，應

依據肥料管理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

販賣肥料登記證，但且肥料登記核准文件及肥料標示之製肥

原料來源，未已登載(再利用種類)者，不得將其再利用於有

機質肥料原料及有機質栽培介質原料。

修
正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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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4/17)

再利用種類
增列再利用

用途
再利用機構資格 運作管理規定

編號4、
廢陶、瓷、
磚、瓦

水泥生料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

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

品為水泥。

• 應具備水泥旋窯。

• 產品品質符合國家標準

編號16、
食品加工
污泥

有機質栽培
介質原料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

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

品為有機質栽培介質，且應

依據肥料管理法及相關法規，

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

造、販賣肥料登記證， 且

肥料登記核准文件及肥料標

示之製肥原料來源已登載食

品加工污泥。

• 貯存或再利用過程產生

具有惡臭物質者，應採

有效抑制其逸散及除臭

之措施。

• 須具有醱酵之相關設備。

• 不得與其他事業廢棄物

混合清除。

• 產品品質應符合肥料管

理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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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5/17)

再利用種類
增列再利用

用途
再利用機構資格 運作管理規定

編號41、

廢人造纖維

編號42、

紡織殘料

鍋爐輔助

燃料

依法辦理工廠登

記或符合免辦理

登記規定之工廠，

且以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規定取得

固定污染源操作

許可證者為限。

1.廠內應具熱源需求之生產製造

設備，或為產製蒸汽販售予其

他業者作能資源整合運用。

2.廢人造纖維/紡織殘料及其他

事業廢棄物作為輔助燃料之合

計申報使用重量，不得超過總

燃料申報使用重量之50%。但

採汽電共生流體化床鍋爐者，

不在此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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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還原碴(石)之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途，並整
併再利用用途

• 再利用用途：水泥生料、瀝青混凝土粒料原料、瀝青混凝土原料、管溝回填用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粒料原料、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料、

鋪面工程（道路、人行道、貨櫃場或停車場）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原料、紐

澤西護欄原料，或經高壓蒸氣處理後作為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原料、非

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原料、水泥製品用粒料原料或混凝土（地）磚、空心磚、

水泥瓦、水泥板、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之原料。但不銹鋼製程產生之

還原碴（石）用途為水泥生料、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粒料原料、

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料、紐澤西護欄原料，或經高壓蒸氣處理

後作為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原料、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原料或混凝土

（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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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再利用相關檢測報告及契約書提報時間

為提升再利用運作相關資料提報之時效性，修正提報時間如下：

項目 修正後 修正前

膨脹量檢測報告
每月月底前提報前月

每年1月、4月、7月及

10月前提報上一季再利用產品品質檢測報告

瀝青混凝土粒料及鋪面工

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

再利用產品買賣契約書

再利用產品出廠前
簽訂契約書之次日起

30日內

註：提報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產品買賣契約書時，應併同提
報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面文件（供作公共工程
使用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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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產品使用應符合之規定

• 不得使用於下列區位：

□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劃定各使用分區內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

殖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上述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範

圍內。

□不得使用於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認定作為本目之一限制使用之土地分區或編定使用之土地範圍內。

□屬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水庫集水區及依自來水法劃定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

□屬依濕地保育法公告之國家重要濕地、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自然保留區、依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生態敏感區範圍內。

• 粒徑小於9.5 4.75公厘者，應先以其他工程材料隔離。

• 鋪面工程之面層應採用瀝青混凝土面層、水泥混凝土面層或磚材面層，且底層施

工完成後六個月內，應完成面層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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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訂定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料用粒料及非構造物用預拌混

凝土粒料再利用產品之運作管理規定，並增訂排除使用對象限制之但書

 高壓蒸氣處理須維持爐內壓力至少在20.1 kgf/cm2且持續3小時
 產出物依附件熱壓膨脹試驗法檢測之試體外觀無爆裂、局部爆孔、崩解及破裂情形

產品
規範

管溝回填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用粒料

非構造物用預拌混凝土粒料

銷售對象

僅限所屬同一法人所設置之控制性低強
度回填材料廠。但電弧爐煉鋼爐碴(石)

以高壓蒸氣處理設備安定化，並符合本
款第三目之五規定hint者，其再利用產
品使用對象不受所屬同一法人之限制。

以預拌混凝土廠為限。

買賣契約書
簽訂及提報

再利用產品使用對象非屬同一法人者，
再利用機構應與產品銷售對象簽訂買賣
契約書，並應於再利用產品出廠前提報
該契約書。變更或終止契約時，亦同。

再利用機構應與產品銷售對象
簽訂買賣契約書，並應於再利
用產品出廠前提報該契約書。
變更或終止契約時，亦同。

再利用產品
停送時機

再利用產品使用/銷售對象，其廠內再利用產品庫存量超過前1個月之累
積使用量時

銷售使用情
形紀錄提報

於再利用產品使用/銷售對象所產製之最終再利用產品出廠後4日內提報

H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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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修正清除者資格規定文字

依法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事業或再利用機構，得以

其清除許可證所載車輛清除電弧爐煉鋼爐碴(石)，故修正清除者

資格規定文字，以資明確。

修正膨脹量檢測之執行方式

查經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機構所認證

膨脹量試驗法之實驗室，其中僅1間實驗室同時通過採樣方法之

認可，故因應實務運作問題，將「委託檢測機構採樣」之採樣

方式修正為「會同檢測機構採樣」。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前之清除，應由事

業或再利用機構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機構

清除為之。

修正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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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1/17)

 因應檢測實務運作問題及為確保安定化處理後之材料穩定

性，修正附件熱壓膨脹試驗法中表2粗鋼碴粒料之級配規

定，以及試體高壓蒸煮時間(自動控制器應能將錶壓力維

持在20.8±0.7kgf/cm2，由3小時修正為6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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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2/17)

 考量「編號18、漿紙污泥」及「編號19、紡織污泥」之再
利用運作情形不佳，爰刪除「顆粒保溫材料」再利用用途，
改以再利用許可加嚴管理。

8

 明定「編號18、漿紙污泥」，再利用用途屬鋼液保溫材料
原料用途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乾燥設備。

2.再利用產品經檢測之水分應小於3%、揮發物應小於10%

、固定碳應小於15%、含硫量應小於0.15%，且銷售對
象以國內之鋼鐵冶煉業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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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種類 修正事業廢棄物來源

編號19、
紡織污泥

紡織業與塑膠原料製造業及人造纖維製造業於人造纖維製程所

產生廢水在廢水處理設備產生之污泥或生產製程產生之污泥。

編號44、
動物性廢渣

食品製造業在食品加工製程產生之動物性廢渣，其廢渣不得經

化學處理，且不得含廢水處理之污泥。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

害事業廢棄物，及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應依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動物防疫人員指導(示)處理者，不適用之。

9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3/17)

 有鑑於人造纖維製造程序為紡織產業鏈之一環，以及基於防疫需

求及為強調再利用種類之無害性，分別修正附表「編號19、紡織

污泥」及「編號44、動物性廢渣」之事業廢棄物來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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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4/17)

 附表「編號21、廢橡膠」之「水泥磚原料」再利用用途修

正為「水泥製品（限混凝土(地)磚、空心磚、緣石）原料

」，且明定其再利用產品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

11

 考量事業廢棄物作為水泥熟料添加物時，再利用製程免經水

泥窯高溫鍛燒，故將附表「編號27、廢石膏模」再利用於水

泥原料用途者應具備之「水泥旋窯」修正為「水泥熟料研磨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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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5/17)

12

試驗項目 輕質中性油 中質中性油 重質中性油 亮滑基礎油

黏度，cSt

40°C (104℉)

100°C (212℉)

22.9~27.4

－
45.2~53.9

－
119.0~130.0

－
－

30.6~33.0

黏度指數(最小值) 95 95 94 94

閃點(COC)，°C(最小值) 190 200 240 250

流動點，°C(最大值) -8 -10 -10 -10

色度(最大值) 1.0 1.5 2.0 5.0

藍氏殘碳量，%(以重量計)(最大值) 0.10 0.10 0.15 0.80

腐蝕性(最大值) No.1 No.1 No.1 No.1

總酸價，mgKOH/g(最大值) 0.05 0.05 0.05 －

含硫量%(以重量計)(最大值) 0.20 0.20 0.30 0.50

 因應潤滑基礎油相對應之國家標準自106年修正為「CNS10723烴

類潤滑基礎油鑑別指引」後，已無產品品質規範限值，故參照原

「CNS10723潤滑基礎油」明定再生潤滑基礎油產品品質規範。

品
質
規
範



43

13

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6/17)

再利用種類 再利用管理方式

編號51、
石英磚
研磨污泥

事業廢棄物來源：
耐火、黏土建材及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在石英磚製程所產生廢水在廢水處
理設備產生之污泥。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再利用用途：
水泥生料、瓷磚原料、陶瓷土粉原料、矽酸鈣板原料或纖維水泥板原料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列資格：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
項：水泥、瓷磚、陶瓷土粉、矽酸鈣板或纖維水泥板。

運作管理：
1. 再利用於水泥生料用途者，應具有水泥旋窯；再利用於瓷磚原料用途者，

應具有燒成設備；再利用於陶瓷土粉原料用途者，應具有噴霧乾燥設備；
再利用於矽酸鈣板原料及纖維水泥板原料用途者，應具有抄造設備。

2. 再利用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辦理。
3. 再利用用途之產品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產

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質標準或事業之間符合契約書標準。



再利用種類 再利用管理方式

編號52、
混燒煤灰

事業廢棄物來源：
事業混燒50%(重量比)以下廢棄物衍生燃料、生質燃料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空氣污
染防制法所公告輔助燃料之燃煤發電鍋爐或流體化床鍋爐產生之飛灰或底灰，
其特性需符合下列規定：
1.經攝氏750度灼燒至恆重後，其燒失基之之二氧化矽 (SiO2)、三氧化二鋁

(Al2O3)、三氧化二鐵(Fe2O3)及氧化鈣(CaO)合合計含量大於75%，且氯化物
含量小於0.30%。

2.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再利用用途：水泥生料。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列資格：
依法辦理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理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為水泥。

運作管理：
1.底灰得採用露天貯存方式，但貯存場所應設有排水收集設施及有效抑制粒狀
污染物逸散設施。

2.再利用機構應具備水泥旋窯。
3.再利用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辦理。
4.再利用用途之產品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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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附表修正內容 (17/17)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

45



再利用機構應符合之法規

公告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
應載明事項

公告以網路傳
輸方式申報廢棄物
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
形之申報格式、項目、
內容及頻率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廢棄物
清理法

46



廠內操作應與廢清書/再利用檢核/許可等
內容相符

重點
注意
事項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17)

47

再利用用途與產品應對應

申報與相關紀錄應確實

電弧爐煉鋼爐碴(石)相關注意事項

其他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2/17)

某廠廢清登載之預拌混凝土製程

料桶
計量器 拌合機 預拌混凝土

砂、石、爐石粉
、飛灰、水泥

廢鑄砂

現場實際操
作情形?

磁
選
機

篩
分
機

缺失案例 1：再利用方式與廢清書登載內容不符

48

改善

作法

1.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規定，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

2.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3/17)

49

(1)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2)實際操作與登載內容不符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項

次 

製程代

碼 

廢棄物 廢棄物(公噸/月) 

貯存

方式 

貯

存

地

點 

貯存

設施

容量

(立方

或平

方米) 

貯

存

設

施

密

閉

性 

清除

方式 

處理方

式 

中間

處理

方法 

再

利

用

管

理

方

式 

最終

處置

方式 

產

生

廢

液

製

程

編

號 

清除

頻率 代碼 名稱 
最大月

產生量 

平均月

產生量 

※製程:000999 廢棄物:D-0599 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最大月總產生量:4 平均月總產生量:3.5  

4  
000999 D-0599 

土木或

建築廢

棄物混

合物  

4 3.5  
地上

貯槽  

廠

內  
2.5  

半

密

閉  

該項

廢棄

物無

需清

除者  

該項廢

棄物無

需處理

者   

該項

廢棄

物無

需中

間處

理者

以此

代號

表示  

廠

內

再

利

用  

該項

廢棄

物無

最終

處置

方式  

M00  

每 1

月至

少清

運 1

次  

其它說明 清洗預拌混凝土車產生  

 

缺失案例 2：原物料、產品或廢棄物與廢清書登載內容不符

改善

作法

1.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規定，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

2.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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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4/17)

廢棄物代碼 廢棄物名稱
106年

5月 6月 7月

R-2501 廢酸性蝕刻液 759.4 401.22 186.99

廢棄物再利用情形 

項

次 
再利用廢棄物 廢棄物來源 再利用用途 

最大月再利用量 

(公噸/月) 

備

註 

1 *  R-2501：廢酸性蝕刻液  

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事業在蝕刻製

程產生之含銅離子(濃度在 50g/L

以上)廢酸性蝕刻液（經濟部）  

氯化亞鐵原料,氯化鐵

原料,銅（銅粉）原料  
650  

 

 

再利用檢核表登載之最大月再利用量

收受量申報情形

缺失案例 3：廢棄物收受量超出再利用檢核量

改善

作法

1.依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之最大月再利用量收受廢棄物

2.辦理變更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登載之最大月再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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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案例 4：檢測頻率與許可申請書內容不符

每年檢測一次：以年度計，非許可生效日起的一年內。
每半年檢測一次：上半年(1-6月)、下半年(7-12月)期間需各測一

次，非以許可生效日起的每6個月。
每季檢測一次：第1(1-3月)、2(4-6月)、3(7-9月)、4(10-12月)季期間

需各測一次。
每OOO公噸檢測一次，未達OOO公噸者每年檢測一次：(以下以

每500公噸為例說明)
1. 收受快達500公噸始進行檢測
2. 倘取得許可的第一年收受600公噸，則當年度需檢測二次，次年度

之應檢測次數重新計算；
3. 倘取得許可的第一年收受300公噸，則當年度需檢測一次，次年度

之應檢測次數重新計算。

頻率之定義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5/17)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6/17)

52

硫酸銅廢液再利用許可量

 收受廢棄物來源製程與核定之許可申請書內容不符

 實際收受再利用量逾許可再利用量達10%以上

 再利用產品用途與核定之許可申請書內容不符

 廢棄物允收檢測項目疏漏

缺失案例 5：再利用運作與許可申請書內容不符

逾許可再利用量
達10%以上

106年度8月~10月收受廢棄物申報量

改善

作法

1.依核定之許可申請書內容運作

2.依再利用管理辦法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重新核發、報請核准或備查



3.原料名稱及其來源：(1)禽畜屠宰下腳料
(2)斃死禽畜
(3)食品加工污泥（B股份有限公司）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7/17)

53

廢棄物名稱 事業機構名稱
106年度

9月 10月

食品加工污泥 A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1.47公噸 3.59公噸

廢棄物收受情形

缺失案例 6：廢棄物來源與肥料登記相關文件不符

肥料標示樣張內容 廢棄物來源不一致

改善

作法

1.依經核准肥料登記核准文件「肥料標示樣張」內容確實收受

2.依「肥料管理法」及「肥料登記申請核發辦法」規定辦理變更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8/17)

54

缺失案例 7：再利用用途與再利用檢核登載內容不符

檢核表登載之再利用用途有誤
與產品名稱無對應性

氯化亞鐵

改善

作法

刪除與管理方式不符之再利用
產品種類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9/17)

55

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

廢清書(含檢核)內容

缺失案例 8：再利用產品與管理方式規定不符

改善

作法
再利用產品非屬附表規定之產
品，應依規定申請再利用許可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0/17)

56

缺失案例 9：產品規範未登載於再利用檢核或未提供產品檢測報告

改善

作法

1.辦理變更廢清書(含再利用檢核表)，於備註欄位說明登載
產品規範

2.提供對應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之產品檢測報告

無國家標準者，應於備
註欄位註明產品規格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1/17)

57

未申報收受廢棄物暫存量

廢棄物 

         數值 

項目 

蔗渣 

101年 2月及 3月收受量(公噸) 4,679.68  

101年 2月及 3月使用量(公噸) 400.00  

101年 1月暫存量(公噸) 0.00   

101年 3月暫存量(公噸) 0.00 

暫存異動量(公噸) 0.00                             

推估使用量(公噸) 4,679.68  

推估與實際申報使用量之差異率(%) 1,069.92% 

 

申報異常

缺失案例 10：未依實際情形申報廢棄物之使用及暫存

申報之廢棄物收受量與
使用量具較大差異

未申報廢棄物暫存情形
註：即使無貯存量，仍需申報貯存量為0

改善

作法

依「公告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產
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
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
頻率」規定辦理申報作業，並確認申報
資料正確性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2/17)

 提供之銷售憑證登載之產
品名稱與經濟部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產品申報系統所
申報之產品名稱及銷售對
象不符

 產品生產量、銷售量及庫
存量有申報異常之情形

58

缺失案例 11：未依實際情形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申報銷售量與理論計算差異大（申報異常）

改善

作法

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辦理
申報作業，並確認申報資料正確性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3/17)

59

缺失案例 12：再利用機構未確實記錄再利用運作紀錄

改善

作法

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紀錄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再利用用
途、事業名稱、剩餘廢棄物之處置、再利用製程之用水量
、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作情形

1.再利用運作紀錄缺少廢棄物名稱、再利用用途、剩餘廢棄物之處

置、再利用製程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作情形

2.僅記錄廢棄物「進廠日期」而未將「再利用之日期」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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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8月收受量：291.86

106年8月申報貯存量：291.86

缺失案例 13：未於收受廢棄物後30日內完成再利用

改善

作法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再利用
時程延長申請，經同意後始得依
核定之再利用期程進行再利用

倘屬再利用製程所需，無法於30日內
完成再利用者，應檢具申請書申請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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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屬「填土土方工程」
非屬級配粒料基底層使用範圍

判定屬「道路基底回填」
非屬CLSM使用範圍

缺失案例 14：電爐碴產品之使用方式與管理方式規定不符

CLSM開挖回填寬度近似路
寬，深度達3.5公尺

級配粒料鋪築深度達8

公尺及3.5公尺
因地勢低窪，以級配粒料回
填至與路面高程平齊

改善

作法

應確實依電弧爐煉鋼爐碴(石)再利用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擬再利
用於管理方式所列以外用途者，應向經濟部提出再利用許可，經核
准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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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案例 15：未於產品包裝或盛裝容器完整標示用途及警語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附表規定

廢棄物種類 用途及警語說明

編號24、廢酸
性蝕刻液

僅限工業用途或
作為廢水水質處
理藥劑使用；不
得供作飲用水水
質處理藥劑、飼
料添加物或肥料
添加物

編號25、廢酸
洗液

編號26、廢活
性碳

僅限工業用途使
用；不得供作飲
用水水質處理藥
劑、飼料添加物
或肥料添加物

標示不完整

僅限工業用途或作為
廢水水質處理藥劑使
用

不得供作飲用水水質
處理藥劑

不得供作飼料添加物
或肥料添加物

改善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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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處以中文

標示廢棄物名稱

缺失案例 16：未於貯存區明顯處標示廢棄物中文名稱

改善後

未以中文標示

廢棄物名稱

改善前

再利用機構常見缺失及運作應注意事項(17/17)



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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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1/6)

注意事項 1：再利用檢核表併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 環保署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修正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之事業」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

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並自

108年 1月 1日起生效。

• 欲從事再利用者，需在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二、事業基本

資料」中「是否同時為再利用機構」欄位，選填「是」，由系

統帶出再利用檢核表供填寫，再一併送審查機關審查 。

• 於108年前已審核通過之「再利用登記檢核表」仍具有效力，

待再利用登記檢核核准期限屆期或達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變更申請條件時，再以新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格式(含再

利用檢核)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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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2/6)

注意事項 2：剩餘廢棄物應交予具資格之處理/再利用機構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 許可核發證照查詢

注意事項 3：回復改善情形之應遵守事項

 應於期限內發文回復改善情形（第一次通知時，均應為一個月內回復改善）

 倘缺失事項屬通案契約書未備查或未依再利用管理辦理第15條、第16條辦

理變更者，應先發文向工業局辦理前述事項後，再發文回復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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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4：事業委託清理廢棄物應負連帶責任

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3/6)

「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

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

 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

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

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

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106.11.24訂定發布)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規定委託清理廢棄物，簽訂書面契約時，核對確認下列事項：

 受託者依法取得清理該類廢棄物之資格；如為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規定得逕行再利用之廢棄物，已取得該再利用廢棄物種類之再利用登記檢核資格。

 契約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

 委託清理該規定附表二廢棄物時，契約載明受託者應配合事業查訪廢棄物清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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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5：排放有害廢棄物即負刑責

 107 年 06 月 13 日修正公布「中華民國刑法」，其中第 190-1 條刪除原「致生公

共危險」之具體要件：

•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

川或其他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金。

•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00萬元以下罰金。

• 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1年

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 因過失犯第2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 第1項或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 犯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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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6：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

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5/6)

• 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廢棄物清理法」，大幅提高罰鍰上限，為符合比例

原則，環保署於108年5月28日發布「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其中涉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違反廢清法第39條)之罰鍰額度基準如下：

廢棄物種類 污染程度(A) 污染特性(B) 危害程度(C) 罰鍰金額

一般事業
廢棄物

1.未依附表(公告)之管理方式
或許可文件內容辦理，A=1

2.未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規定之清除方式，A=1

3.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未符
合許可文件內容、相關國家
標準、國際標準或該產品之
相關使用規定，A=2 

4.未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A=1 

5.其他經裁處機關認定者，
A=1~3 

自本次違反本法
之日(含)回溯前1

年內：
1.未曾違反相同
條款規定者，
B=1

2.曾違反相同條
款規定未經撤
銷之裁罰累積
次數，每增加
1次，B每次增
加1

1.非屬備註二所列之廢
棄物，C=1

2.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
物，C=2

3.非法棄置非屬備註二
所列之廢棄物，
C=12

4.非法棄置屬備註二所
列之廢棄物，C=14

三百萬元≧
(A×B×C×
六千元)

≧六千元

有害事業
廢棄物

1.未涉及非法棄置，
C=1~3

2.涉及非法棄置，
C=16

一千萬元≧
(A×B×C×
六萬元)

≧六萬元

備註：不法利得大於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酌量加重裁處，不受罰鍰最高額之限制；另屬廢清法第
60條各款情節重大情形之一者，得以各該條最高罰鍰額度裁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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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運作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6/6)

注意事項 7：再利用機構應加入全國性之工業同業公會

• 依「工業團體法」第13條規定，同一區域內，經依法取得工
廠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工廠，除國防軍事工廠外，均應於
開業後1個月內，加入工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其兼營兩種以上
工業者，應分別加入各該業工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注意事項 8：再利用審查規費得優先以匯款方式繳入專戶

• 再利用審查規費繳費，除
以郵政匯票繳納外，可優
先以匯款繳入專戶之方式
執行。

中央國庫局戶名 經濟部工業局

代 號 0000022

帳 號 05261001019000



再利用相關法規資訊

查詢及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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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riw.tgpf.org.tw/ask/QA

1

2

3

再利用運作常見問答查詢



再利用相關解釋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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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網址：https://riw.tgpf.org.tw/laws/Explanation



 問題諮詢
 線上諮詢： https://riw.tgpf.org.tw/ask/

 電話諮詢

• 再利用許可申請問題：(02)2754-1255 轉分機 2751~2755

• 其他再利用相關問題：(02)2910-6067 轉分機 517、514、619、516、523 

 傳真諮詢：(02)2910-7804

74

再利用相關問題諮詢

諮詢服務



 相關法令宣導資料
 至下列網址即可下載：

https://riw.tgpf.org.tw/tech/download

75

再利用相關宣導資料下載

宣導資訊下載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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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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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別 平 等 宣 導 】



1

政府媒合平台與研發補助資訊

北部場：108年06月12日(三)
中部場：108年06月10日(一)
南部場：108年06月13日(四)



2

簡報大綱

廢棄物媒合平台介紹01

02 經濟部相關研發補助計畫



3

01

廢棄物媒合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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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推動資源有效利用，減低國內事業廢棄物處理的壓力，促進廢

棄物再利用，減少再利用機構的收受成本及廢棄物產生者的處理

成本，經濟部於民國76年11月委託成立「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

務中心」(以下簡稱廢棄物交換中心)，協助產業界進行廢棄物供

需媒合工作。

 「廢棄物交換中心」主要為提供廢棄物供需媒合之平台，提供廢

棄物供需雙方洽談之機會。

 為使業者對於廢棄物供需資訊取得更為有效率，且節省文書建檔

之人力及時間，於97年建置「廢棄物供需線上登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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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媒合平台搜尋方式

工業廢棄物再利用交換中心

廢棄物交換中心-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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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媒合平台網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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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密性

基於業者對工廠事業廢棄物之敏感性，因此對於廠家所提供的

廢棄物資料，均不對外公開，採機密文件處理，且登錄之廢棄

物均以編碼方式處理。

 中立性

供需廠家進行廢棄物交換洽談期間，有關運送費用、資源化成

本等經費問題，不介入洽談。

 服務性

免費提供廢棄物供需訊息以及廢棄物交換諮詢服務，刊

登相關供需資訊則不收費。

媒合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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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之廢棄物資料
Information of Available Waste

傳達利用者之需求
Needs of the Users

廢棄物產生者
Waste Generators

需求廢棄物性質
Quality of Waste Needed

傳達產生者之供給條件
Condition of  Exchange

洽談數量,運送費用等
(Quantity, Transportation Fee, etc.)

廢棄物交換/再利用
Waste Exchange/Reuse

廢棄物利用者
Waste  Users

廢棄物交換中心
EXCHANGE CENTER

媒合作業方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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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供應方、需求方)

登錄資料

填寫資料自行確認

系統收到供需登錄資料

系統管理者
確認供需業者資格

供需資料庫

Mail通知
不符合

符合

Mail通知

後台系統管理

1.廢棄物供需填報資料查詢
2.查詢業者資料匯出
3.供需電子資訊
4.訂閱電子資訊業者名單
5.發送廢棄物供需電子資訊
6.歷史資料庫

供需資料查詢

媒合作業方式(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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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08食品製造業、09飲料製造業、10菸草製造業、
11紡織業、12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13皮革、毛
皮及其製品製造業、14木竹製品製造業、15紙漿、
紙及紙製品製造業、16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
業、1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18化學材料製造業、
19化學製品製造業、20藥品製造業、21橡膠製品
製造業、22塑膠製品製造業、23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24基本金屬製造業、25金屬製品製造業、
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28電力設備製造業、29機械設備製
造業、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31其他運輸工具
製造業、32家具製造業、33其他製造業、34其他

基本資料

業者線上登錄廢棄物供應資料內容(1/3)

媒合作業方式(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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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A.有機化學品、B.無機化學品、C.

有機溶劑、D.油脂、臘類、E.酸、

F.鹼、G.廢觸媒、H.金屬、I.塑膠、

J.橡膠、K.織品、L.皮革、M.木

(木材、棧板及其他木製品)、N.

紙類、O.灰渣、Q.礦渣、R.污泥、

S.其他

選項：1.液態、2.固

態、3.泥狀、

4.塊狀、5.粉

狀、6.粒狀、

7.其他

選項：有害事業廢

棄物、一般

事業廢棄物 選項：露天、密閉、半密閉、其他

選項：散裝、桶裝、袋裝、打包成

捆、其他

選項：公噸、公升、個、捆、其他
選項：1.支付費用

2.收受費用

3.免費

4.再議

選項：每日、每週、

每月、每季、

每年、不定

期、僅此一

批

廢棄物相關資訊

業者線上登錄廢棄物供應資料內容(2/3)

媒合作業方式(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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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貴單位希望廢棄物
再利用方式，若無則免填。

可提供供應者請上傳

資源化媒合資訊

業者線上登錄廢棄物供應資料內容(3/3)

媒合作業方式(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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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業者線上登錄廢棄物需求資料內容(1/3)

媒合作業方式(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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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相關資訊

業者線上登錄廢棄物需求資料內容(2/3)

選項：1.液態、2.固態、

3.泥狀、4.塊狀、

5.粉狀、6.粒狀、

7.其他

選項：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選項：A.有機化學品、B.無機化學品、

C.有機溶劑、D.油脂、臘類、E.

酸、F.鹼、G.廢觸媒、H.金屬、I.

塑膠、J.橡膠、K.織品、L.皮革、

M.木(木材、棧板及其他木製品)、

N.紙類、O.灰渣、Q.礦渣、R.污

泥、S.其他

選項：散裝、桶裝、袋裝、打包成捆、

其他

選項：1.支付費用2.收受費用3.免費4.再議

媒合作業方式(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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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化媒合資訊

業者線上登錄廢棄物需求資料內容(3/3)

媒合作業方式(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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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資料編碼方式

XCk107010001 

(1) 供應方

(2) 提供有機溶劑類

(3) 位於新竹縣

(4) 107年1月登錄

YMa107010006

(1) 需求方

(2) 木材類需求

(3) 位於台北市

(4) 107年1月登錄

媒合作業方式(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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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供需資訊查詢方式

媒合作業方式(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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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供需資訊供應查詢頁面

媒合作業方式(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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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供需電子資訊訂閱方式

媒合作業方式(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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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經濟部相關研發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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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相關研發補助計畫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技術處）
1.依公司法設立公司
2.政府補助款低於50%

3.前瞻性、關鍵性或整合性產業技術之
規畫或開發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中小企業處）
1.補助對象為中小企業（不限產業
領域）

2.政府補助款低於50%

3.技術或產品指標具創新性或超越
國內產業技術水準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

（工業局）
1.限製造業或服務業
2.政府補助款低於50%

3.輔導標的超越目前國內同業一般技術
水準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TIIP

（工業局）
1.多屬新興科技產業
2.政府補助款低於50%

3.產品之關鍵技術需超越國內目前
工業技術水準



經濟部為鼓勵國內中小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的研發，特依據「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
補助及輔導辦法」推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以加
速提升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力。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http://www.sbir.org.tw/index 22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1/2)



補助類別

內容

先期研究/先期規劃
(Phase 1)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
(Phase 2)

加值應用
(Phase 2+)

標的
(計畫屬性)

針對具產業效益之創新構想
進行小規模實驗或數值分析
以驗證該構想可達成預期技
術(計畫)目標之研究

針對具產業效益及明確可行
性之創新構想進行產品、生
產方法或服務機制研發，其
中生產方法之研發可延伸至
小量試產階段

將Phase 2研發成果產品商
品化所須之工程化技術、工
業設計、模具開發技術、試
量產技術、初次市場調查等
規劃

補助上限
個別申請：100萬元
研發聯盟：500萬元

全 程 補 助 金 額 不 超 過
1,000/5,000萬元，補助款
上限依計畫期程按執行月數
依比例遞減

全 程 補 助 金 額 不 超 過
500/2,500萬元，補助款上
限依計畫期程按執行月數依
比例遞減

申請對象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未滿200人者
 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1年營業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

人者

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

審查時程 約3個月

執行期程 6個月為限 2年為限 1年為限

23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2/2)



為鼓勵企業投入研發，以補助研發資金來提高傳統產業研發普及率，最後協助傳
統產業提升自主研發能力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提
升
傳
統
產
業
競
爭
力

產品開發

產品設計

研發聯盟

產學合作

提
供
研
發
補
助
資
金

協
助
傳
統
產
業
技
術
開
發
計
畫

建立自主
研發能力

導入
設計美學

跨領域
技術整合

產業出題
學界解題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https://www.citd.moeaidb.gov.tw/CITDweb/Web/Default.aspx 24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1/3)



產品開發(產學合作) 產品設計 研發聯盟(產學合作)

補助標的
(計畫屬性)

開發之新產品(標的)應超越目
前國內同業之一般技術水準，
產業屬性分成金屬機電、金屬
材料、民生化學、民生紡織、
民生醫材、民生食品、電子資
訊及技術服務等八個類組

開發之新產品(標的)應超越目
前國內同業之一般設計水準，
補助範疇包括需求調查、產品
設計、模型製作、小量試產、
市場驗證(不包括推廣、銷售
等實際市場行銷內容)

開發或設計之新產品應超越目
前國內同業之一般技術水準，
新產品之開發或設計須具市場
性，且為量產前之研發聯盟案。
計畫須針對共通性、關鍵性及
關聯性大之研究開發議題

補助上限 200萬元 200萬元 1,000萬元

申請對象

依法辦理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不含
外國營利事業在台設立之分公司)
 製造業：須依法辦理工廠登記

(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
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技術服務業：所營事業之營業
項目應含自動化服務、電子化
工程服務、智慧財產技術服務、
設計服務、管理顧問服務、研
究發展服務、檢驗及認證服務、
永續發展服務等類別

產品設計類別申請方式分為下
列 2 項：
(1)技術服務業自行設計
(2)製造業委託設計，須導入
委託設計單位及顧問諮詢單
位協同推動

須至少3家(含)以上業者、法
人(大專院校)共同申請，開發
（設計）標的限符合「5+2產
業創新計畫擇定之研發主題或
設計主題」

申請方式 108年第1梯次即日起至108年3月15日止，線上申請

審查時程 約2個月

執行期程 1年為限 1年為限 16個月為限

補助類別
內容

25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2/6)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2/3)



補助類別
內容

26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2/6)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3/3)

亞洲矽谷

生技醫藥

綠能科技

智慧機械

國防航太

循環經濟

5+2產業創新計

畫擇定之研發主
題或設計主題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27

鼓勵創新研發

補助企業研發經費
引導業者產業升級

產業高值計畫 創新優化計畫 新興育成計畫

申請資格：
 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計畫申請應備資料：
 計劃書申請表及申請公司基本資料表，一式4份
 計劃書一式2份
 最近3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
計畫官網：http://tip.itnet.org.tw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1/2)

http://tip.itnet.org.tw/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28

計畫類別 產業高值計畫 創新優化計畫 新興育成計畫

辦法依據 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

計畫目的

切入高端產品應用市
場，以提升整體產業
附加價值率

掌握關鍵技術/產品，
以建構完整供應鏈體
系，或引導業者建立
整體系統解決方案，
以擴大整廠整案海外
輸出，爭取國際商機

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
發展方向，發展替代
性的主流興新產業

期程 以不超過3年為限

審查重點

 掌握關鍵技術及創
新性

 創造高倍數成長之
高單價或銷售量產
品

 具超越國內技術水
準之關鍵技術/產
品

 整體系統服務及商
業營運模式、系統
可行性驗證、國內
場域是練規劃及導
入(試營運)

 具新興產業形成與
市場先導示範性

 國內場域試煉取得
能量及場域後續營
運模式的可行性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2/2)



鼓勵國內企業積極投入工業基礎技術的長期深耕與發展，引導企業進行前瞻及困難度
較高之技術研發活動，深化我國企業長期競爭力與產業發展優勢，開發未來3~5年後
可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產品或服務，並以高共通性、高技術挑戰、高經濟影響力及
潛在應用市場廣泛等原則，找出其中關鍵的工業基礎技術加以研發與深耕，突破競爭
障礙與壁壘，進而以工業精湛水準成為全球產銷高階高附加價值產品

高附加價值產品

高共通性
高技術
挑戰

高經濟
影響力

潛在應用
市場廣泛

研發 深耕

29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前瞻型計畫推動領域(1/2)



計畫範疇

一、國內外尚未具體成熟之技術，可在未來產業發展中，產生策略性之產品、服務或產
業。

二、具潛力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技術或大幅提升重要產業競爭力及附加價值。
三、申請本計畫之計畫內容需為本部公告之推動領域。

推動領域

1.先進智慧系統 5.智慧製造技術 9.高值利基之新藥開發
2.新世代通訊系統 6.先進製造技術 10.創新智慧高階醫材開發
3.智慧終端系統 7.無人載具技術 11.人工智慧技術
4.高階工具機技術 8.高值新材料開發 12.區域鏈產業應用

補助上限 補助比例原則為計畫總經費40%以上，上限50%，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籌

申請對象

 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公司負責人及經理人未具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所稱投資人之情事
 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或可由企業與研究機構共同提出申請
 研究機構：以依「經濟部推動研究機構進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補助辦法」第13條之規定，

通過經濟部評鑑之「財團法人」為限

申請方式 隨到隨受理

審查時程 約4個月

執行期程 3年以上，最長不得逾5年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https://aiip.tdp.org.tw/index.php 30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前瞻型計畫推動領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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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研發補助計畫諮詢窗口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諮詢/聯絡窗口 計畫網站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0800-888-968 www.sbir.org.tw

經濟部

工業局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

計畫(CITD)

(02)2709-0638

#210~218

www.citd.moeaidb.

gov.tw

經濟部

工業局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

計畫

(02)2704-4844

#102~120、126、

139、145

http://tiip.itnet.org.

tw/

經濟部

技術處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

畫(前瞻技術研發計畫)

(02)2341-2314

#2202、2206

http://aiip.tdp.org.t

w/index.php

研發補助申請相關問題，請洽各計畫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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